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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利米書(四)聖民的禍患 

南國猶大諸王中，行耶和華看為正的有 8位，他們雖可稱為「好王」，但都做得

不夠徹底，有的甚至晚節不保。約西亞是當中較特別的，他是盡心、盡性、盡力

地歸向耶和華(王下 23:25)。表面上，百姓都配合他所推行的宗教改革，內心卻

仍偏離神。約西亞在晚年做了錯誤的決定，去抵擋埃及的軍隊，也不聽神藉法老

尼哥所說的話，以致戰死沙場。不僅國家付出巨額賠款，繼任者甚至把國家帶往

毀滅之路(代下 35:20-36:4)。耶利米書 11-15章的背景可能是約西亞的晚年，或他

死後不久，神藉耶利米指責祂的百姓背約而受咒詛，以致禍患就要臨到他們。 

 

一. 背棄神的聖約〔耶利米書 11:1-23〕 

約西亞在位第 18年，在修殿時發現律法書，他將律法書念給百姓聽，並要他們

順從耶和華，服從這約(王下 23:1-3)。但律法不在外表禮儀的遵守，而是內心的

順服，但以色列人卻隨從自己頑梗的惡心，以致這約一切的咒詛臨到他們。 

1. 立約的宣告〔耶 11:1-5〕：以色列人進到迦南地，他們在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

宣告祝福和咒詛，百姓要回應：「阿們(申 27:15-26)。」神與以色列人立約的

條件，就是要他們遵行律法上的話(出 19:8; 24:7)。他們若守約，遵行神的話，

就會在應許之地蒙福，人數增多，日子長久(申 6:3; 11:9)。若不遵行神的話，

就是違背這約，就會受咒詛，被趕出這地，終至滅亡(申 30:15-20; 31:20)。 

2. 神子民背約〔耶 11:6-13〕：神對祂子民的要求只有一件：就是當聽從祂的話。 

a. 同謀背叛：在政治上是指謀反，背叛君王；屬靈上是背逆神，廢棄聖約，

去隨從別神，都是做了不忠誠的事。神的子民同謀背叛真神，以致他們

在政治上做了錯誤的決定，背叛巴比倫王(王下 24:1; 25:1)，遭致滅亡。 

b. 諸多偶像：假神的數目與城的數目相等，巴力的壇與街道的數目相等。

偶像充斥全國各地，使應許之地被玷污，故神要使這地荒涼(代下 36:21)。 

3. 背約的結果〔耶 11:14-17〕：神子民拜巴力，惹神發怒，便降禍攻擊他們。 

a. 神不要耶利米為這百姓祈禱，因神必不應允他們的禱告。他們並未自卑

悔改，仍舊行惡作樂。若心裡注重罪孽，主必不聽(詩 66:9)。 

b. 青橄欖是神子民的象徵，被栽在神的殿中(詩 52:8)。因不信，枝子就被

折下來(羅 11:20)；因神憐憫，神要醫治他們背道的病，使他們重新接上，

成為榮華(何 14:6)。在末世，神的子民都要成為神的見證(啟 11:3-4)。 

4. 鄉人的威脅〔耶 11:18-23〕：先知為神說話，常得罪人，就面對死亡的威脅，

如摩西(出 17:4)、以利亞(王上 19:10)。耶利米最初的逼迫來自本族亞拿突人。

耶穌服事的初期，也是不受本鄉人的接納，甚至要殺害他(路 4:16-30)。 

a. 耶利米傳講神的話，必須如鐵柱、銅牆、堅城，堅定不移。但他在面對

逼迫時，卻像柔順的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，像耶穌一樣(徒 8:32-35)。 

b. 神是公義的，必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各人。義人不為自己伸冤，而是將

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(彼前 2:21-23)，由主來判斷和伸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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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先知與神爭辯〔耶利米書 12:1-17〕 

耶利米為社會不公的事與神爭辯，就如先知哈巴谷也與神爭辯(哈 1:2-4; 12-17)。

瑪拿西作王 55年，多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引誘百姓行惡，比列國更甚。

猶大和耶路撒冷充滿邪惡的事，約西亞王雖力圖進行改革，終究無力挽回。 

1. 先知的困惑〔耶 12:1-4〕：耶利知道神是聖潔、公義、良善的，祂的智慧無法

測度(賽 40:27)，無人能與祂爭辯。但他仍按他所知的公正公義，與神理論。 

a. 為何如此：當人憑眼見，看見惡人道路亨通，詭詐人享安逸，就會心懷

不平(詩 73:3)。當人想立自己的義，就自以為義，不服神的義(羅 10:3)。  

b. 要到幾時：神懲治惡人，賜福給義人，明知善惡終有報，但要到幾時呢？ 

2. 神回答疑惑〔耶 12:5-6〕：在人看是天大的問題，在神卻不是問題，神和人的

差距有天淵之別，人受限制，神卻鑑察一切，也統管一切，知道各人的結局。 

a. 人有所不能：就像不能與馬賽跑，很難行在叢林。耶利米憑自己，無法

勝過眼前的問題，但靠著主，他便從神得力，超越一切問題(賽 40:28-31)。 

b. 人有所不知：不僅亞拿突人攻擊耶利米，他的弟兄和父家也以奸詐待他。

耶穌知道人心裡所存的，就不把自己交託給那些信他的人(約 2:23-25)。 

3. 荒涼的產業〔耶 12:7-13〕：神藉著耶利米對祂的產業發出哀歌，這產業就是

以色列民(詩 78:71)。神愛他們，他們卻對神不敬，以致神將他們交給仇敵。

神將迦南地賜給以色列人為基業，應許賜福，使他們生養眾多，日子長久。

但因著犯罪，咒詛便臨到這地，這地就成為荒涼，土地荒蕪，毫無收成。 

4. 回歸的應許〔耶 12:14-17〕：神要作拔出、拆毀，和建立的工作(耶 1:10)。 

a. 拔出：以色列周圍的鄰國，他們齊心攻擊以色列(詩 83:1-8; 王下 24:2)，

但他們最終也都要被巴比倫征服，像以色列人一樣被「拔出」。 

b. 憐憫：以色列和列邦一樣會經歷被擄，但神要把他們帶回，各歸故土。 

c. 建立：神的恩典要臨到外邦人，他們若歸向神，就必得醫治，得以作神

子民(賽 19:19-25)，被神「建立」。若不聽從，他們就要被神「拆毀」。 

 

三. 快要來的審判〔耶利米書 13:1-27〕 

神藉著先知的動作來表達信息，本章以「腰帶」和「酒罎」兩個動作，說明神對

祂子民的審判。這信息所要表達的是以色列的驕傲將要消失，被擄的事即將實現。 

1. 腰帶的比喻〔耶 13:1-11〕：神要耶利米買一根麻布束腰，如祭司穿著(利 16:4)。 

a. 不可放在水中〔過水〕，意思是以色列人以原樣歸給耶和華(結 16:4, 8)。 

b. 伯拉河：若指幼發拉底河，離亞拿突約 350英哩。或指巴拉河(書 18:23)，

則只有幾英哩。將腰帶藏在磐石穴中，過了多日，腰帶就壞到不可用了。 

c. 比喻的解釋：神的子民原來緊貼神，好使神得榮耀，他們卻因驕傲敗壞，

不肯聽從神的話，隨從別神，就如被埋到外邦之地，最終變為無用。 

2. 酒罎的比喻〔耶 13:12-14〕：酒罎就是以色列所有的百姓，君王、祭司、先知，

和居民，都因酒酩酊大醉。「酒」象徵審判(賽 63:3)，或稱神忿怒之杯，使被

審判的人因喝了而東倒西歪，並要發狂(耶 25:15-18; 賽 51:17-22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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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黑暗將臨到〔耶 13:15-19〕：審判臨到是黑暗幽冥，密雲烏黑的日子(番 1:15)，

在黑暗來臨前，當將榮耀歸給神，尋求主的面，以便藏身在祂裡面(番 2:1-3)。 

a. 驕傲的下場：當神的百姓離棄真神，就被虛謊所蒙蔽，行事狂傲，以致

敗壞(箴 16:18)，像撒但一樣從高處墜落(賽 14:12-15)，從榮光沉到黑暗。 

b. 王室的悲劇：希西家時，以賽亞已指出王室要被擄到巴比倫(賽 39:1-8)，

耶利米印證這預言，這事在約雅斤時應驗了〔598 B.C.〕(王下 24:10-16)。 

4. 難改的惡性〔耶 13:20-27〕：敵人將從北方入侵，百姓就要被擄到外邦，面對

審判臨到，神還是給祂子民機會，呼籲他們悔改，但他們還是不肯。 

a. 習慣行惡：就如古實人不能改變皮膚，豹不能改變斑點，以色列人本性

也不能改變。肢體中犯罪的律，只有靠著基督才能脫離(羅 7:23-25)。 

b. 報應作惡：神的子民被趕散到各處，是因忘記神，倚靠虛假；受到羞辱，

露出醜態，是因行了可憎的事。神是公義的，必按各人所行的報應他。 

 

四. 被棄絕的百姓〔耶利米書 14:1-22〕 

神的審判陸續臨到祂的百姓，因乾旱帶來的飢荒，接著有瘟疫，和刀劍，百姓在

痛苦中死亡。耶利米書多次記載飢荒、瘟疫，和刀劍，這三種同時發生的災難。 

1. 旱災與飢荒〔耶 14:1-6〕：神子民若不遵行神的律法，神必使乾旱的咒詛臨到

他們(申 28:24)。在屬靈上，神的子民若不聽神的話，神也必使他們因得不著

神的話而陷入飢荒(摩 8:11-12)。飢荒是審判的前奏，預示未來全面的毀滅。 

2. 先知的代求〔耶 14:7-9〕：耶利米為同胞向神代求，這是祭司性的代求。基督

有祭司、君王、先知的位分，現今祂在神的右邊，替我們祈求(羅 8:34)。  

a. 向神認罪：耶利米為同胞向神認罪，就如所羅門向神求的，人若自卑，

向神認罪(王上 8:33-53)，神必睜眼，側耳聽(代下 7:13-15)，應允禱告。 

b. 盼望救主：耶利米向神呼求拯救，求主的憐憫。神並非不能拯救，並非

不能聽見，而是他們的罪使神與他們隔絕，並向他們掩面(賽 59:2)。 

3. 神定意審判〔耶 14:10-12〕：神不要耶利米為這百姓祈求，是因為他們的罪孽

太重，到了罪孽滿盈的地步(創 15:16)，神要追討的時候，以致不能挽回。 

a. 約雅敬時代曾有全國性的禁食(耶 36:9)，猶太古典也曾記載約雅敬 8年

〔601 B.C.〕，曾因乾旱而全國禁食 3天。他們期望神後悔，不降所說的

災禍(拿 3:6-10)。但神看人內心，若心裡注重罪孽，神必不聽(詩 66:18)。 

b. 神的審判：以色列人出埃及時，神用飢荒、瘟疫報應埃及，用刀劍懲罰

迦南人。而今以色列人犯罪，飢荒、瘟疫、刀劍也報應在以色列人身上。 

4. 虛假的預言〔耶 14:13-16〕：耶利米時代有許多先知，與耶利米的預言不同，

他們說：平安無事，不會有刀劍、飢荒。這些預言振奮人心，大受歡迎。 

a. 預言的內容：這些先知託神的名說預言，卻不是神所打發的。他們說的

都是出於虛假，和本心的詭詐。若不是出於神，就是假先知(結 13章)。 

b. 預言的結果：說虛假預言的先知和聽他們說預言的百姓都要被刀劍飢荒

滅絕。末世撒但和假先知要迷惑列國，他們都要被扔進火湖(啟 20:7-10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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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不放棄代求〔耶 14:17-22〕：神要耶利米向百姓宣講審判的信息，耶利米為此

發出哀歌，並再度為百姓代求，顯出愛骨肉同胞的心(羅 9:1-3; 撒上 12:23)。 

a. 為百姓哀傷：耶利米眼淚汪汪，為百姓所受的災難，被殺、患病，或因

無知而滅亡，讓他深感傷痛。耶穌因百姓困苦流離，就憐憫他們(太 9:36)。 

b. 求神的憐憫：耶利米再次為百姓向神認罪，就像摩西和撒母耳為百姓的

代求(民 14:11-20; 撒上 7:5-9)，求主為自己名的緣故，施恩給百姓。 

 

五. 已命定的審判〔耶利米書 15:1-21〕 

耶利米曉得神已命定降下審判，神的子民仍不轉離所行的惡道，他只能眼睜睜地

看著他們一步步走向毀滅的道路。耶利米不能做什麼，只能為他們流淚哀哭。  

1. 神不聽代求〔耶 15:1-4〕：當神定意審判，必先關閉恩典的門，才能執行公義。 

a. 無用的代求：神不聽耶利米的代求，因百姓的罪孽深重，神已定意審判，

即使有摩西和撒母耳為他們代求(詩 99:6)，神也不顧惜他們。 

b. 命定的結局：神已發命，必要實現：死亡〔瘟疫(啟 6:8)〕、刀劍、飢荒、

擄掠。刀劍、狗類、飛鳥、野獸的吞吃毀滅，都因瑪拿西而要臨到猶大。 

2. 罪無可挽回〔耶 15:5-9〕：神的百姓不斷悖逆，神一再給他們機會，藉著懲治

使他們悔改，如簸箕簸他們，卻是徒勞，他們雖經喪子之痛，卻仍不悔改。

他們生養眾多，卻都歸於死亡，末世的災難，也會有大量的死亡(路 23:28-31)。 

3. 先知的困境〔耶 15:10-14〕：耶利米宣告審判的信息，人們不歡迎，開始敵擋。 

a. 被神命定：耶利米在母腹就已被分別為聖，作列國的先知，註定要受苦。

他向母親訴苦，意思是受壓太重，便咒詛自己的生日(耶20:14; 伯3:1-26)。 

b. 被神堅固：神重申對耶利米的呼召，他面對各方的反對，能靠主堅固，

並要得勝(耶 1:17-19)。把審判的信息，向剛硬的百姓宣告(耶 17:1-4)。 

4. 先知的孤寂〔耶 15:15-18〕：耶利米面對各方逼迫，神是他惟一能傾訴的對象。 

a. 為主受苦：服事主，就要為主的緣故受逼迫、凌辱，甚至被殺(羅 8:36)。 

b. 神的供應：神的話是耶利米心中的歡喜快樂，也是他的力量和安慰。 

c. 神的感動：神的手在耶利米身上，使他滿了神的忿怒，責備百姓(耶 6:11)。 

d. 傷痛不止：耶利米體恤百姓因罪受苦，心中傷痛，像流乾的河道。 

5. 神堅固保守〔耶 15:19-22〕：神要耶利米定睛在祂身上，能分辨從神來的，和

從人從自己來的意念和感覺，就能作神的口，為神說話，屬神的人必聽從。

但耶利米不要信靠人(約 2:23-25)，只要單單信靠神，就得堅固，蒙神拯救。 

 

結論 

耶利米處在黑暗邪惡的時代，目睹同胞面臨災難，但他傳講的信息沒有人要聽，

他一說話逼迫就來。他為同胞的代求神也不應允，但神的選召卻不後悔，耶利米

無法逃避他的使命，就是要為那時代作見證。他像神與人之間的中保，體恤人的

軟弱，也體會神的憐憫，就用他的眼淚和心腸來見證神的慈愛與人的敗壞。面對

艱難的事奉，他只能堅定倚靠神，從主得著力量和恩典，忠心完成神給他的託付。 


